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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話題

國
內打從民國64年就已開始推動大學學門評

鑑，但當時缺乏一套系統性的規劃，直到

民國94年《大學法》修法，正式將大學評鑑納進

其中，分為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兩類，並成立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才讓大學評鑑

逐步走向制度化。

淡化政府主導  提高評鑑機制彈性

從功能性來看，大學評鑑扮演高等教育品保機

制的角色，推動迄今有其正面效益，對於確保高

教品質具有一定效果，但過程也引發評鑑機制勞

民傷財、流於表面功夫等負面聲浪，有必要檢討

與了解。 

由於評鑑是依《大學法》而來，規定評鑑由政

府、也就是教育部來做，為提升大學良性競爭，

評鑑制度必須設定相關規則與評量指標，無形中

也導致諸多框架，使得彈性不足。

因此，教育部近年來也朝淡化自身評鑑角色的

方向邁進，將評鑑結果與大學獎補助脫鉤，提升

各校自主，像歐洲有些國家是以大學為主體的自

發性評鑑，而美國則採取市場機制，避免政府部

門過度介入。

在我看來，《大學法》有修法的必要性，最好

能拿掉評鑑由政府機關主導的規定，以提高評鑑

機制的彈性。事實上，教育部這幾年也一直努力

簡化大學評鑑，以校務評鑑為例，評鑑重點不在

於獎優汰劣，而是看大學是否能執行該有的教育

功能，讓大學擁有更多空間設立適合自己的評量

指標。

建立人才庫  培養客觀專業的評鑑人

除淡化教育部主導角色外，另一個影響評鑑成

效的關鍵為評鑑委員本身，由於臺灣學術圈不

大，評鑑機制容易出現評來評去都是同一批委員

在評的情況，有些委員甚至將自身刻板印象投射

在評鑑過程中，導致成效與客觀性打折扣。

面對諸如此類情況，如何建立評鑑人才資料

庫、培養客觀與專業評鑑人是必要之務。我認

為，評鑑中心可承擔起責任，慢慢脫離過去實際

參與評鑑的情況，讓評鑑中心成為協助大學辦理

自我評鑑的單位，為臺灣建立適合的評鑑人才資

料庫。

此外，隨著高教面臨少子化現象、走向轉型趨

勢，評鑑中心下一步也需與時俱進，將自己的位

階拉高、格局擴大，打造一個讓國際普遍認可的

評鑑平台，讓評鑑中心成為臺灣高教評鑑與國際

評鑑機構連結的重要橋梁，引領大學評鑑機制逐

步走向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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